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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 公司监事会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１

、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项下部分激励对象发生绩效考核结果不

符合全部解锁要求、职务变动、离职、退休等情形，公司将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回购并注销

３２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且尚未解锁的

１８１．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 回

购价格为

７．１

元

／

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

，

２９０．７８

万元。

相关股票回购并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１

，

２７５

，

５２７

，

８６２

股变更为

１

，

２７３

，

７０９

，

８６２

股。

董事韩军先生作为本次回购注销涉及激励对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２

、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期解锁的议案》。

根据《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已全部成就，

８１９

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的

１００６．０５６

万股限制性股票可申请解锁。

公司将在接受相关激励对象解锁申请后， 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解锁，具体股份上市日期另行确定并公告。

董事牛波先生、朱中霞女士、于莉女士、杨祥盈先生、韩军先生作为激励对

象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上网附件

１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２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独立意见

３

、 关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４

、 关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项下

２０１３

年

度首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激励计划简述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向中

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上述草案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郑州宇通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简称“《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该《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授予价格为

１２．７８

元

／

股，实际共向

８３５

名授予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

，

１６２．６

万

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至此，公司已完成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称

“激励计划”）项下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因公司激励计划项下部

分激励对象发生绩效考核结果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职务变动、离职、退休等

情形，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

３２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且尚未解锁

的

１８１．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统称“本次回购注销”）。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价格确定依据

１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回购管理办法》”）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的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本次回购注

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１８１．８

万股。

２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回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实施的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和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公

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价格调整为

７．１

元

／

股（含对应的分红）。

三、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核相关文件后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的规

定，程序合法合规。

四、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２，９３８，８００ ４．９３％ －１，８１８，０００ ６１，１２０，８００ ４．８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２，９３８，８００ ４．９３％ －１，８１８，０００ ６１，１２０，８００ ４．８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２１２，５８９，０６２ ９５．０７％ １，２１２，５８９，０６２ ９５．２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１２，５８９，０６２ ９５．０７％ １，２１２，５８９，０６２ ９５．２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７５，５２７，８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１８，０００ １，２７３，７０９，８６２ １００．００％

五、律师意见

经审核相关文件后，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

１

、宇通客车董事会已就本次回购注销获得股东大会的授权；

２

、截至相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宇通客车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现阶段相

应程序，尚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资、

股票注销登记手续；

３

、本次回购注销确定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与《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３

、 关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项下

２０１３

年

度首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并注销公司

Ａ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议案，已

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

定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为

１８１．８

万股，回购价格为

７．１

元

／

股，总

价款为人民币

１

，

２９０．７８

万元（统称“本次回购注销”）。 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并注销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１

，

２７５

，

５２７

，

８６２

股变更为

１

，

２７３

，

７０９

，

８６２

股。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现公告如下：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

４５

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该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本次回购注销将按照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

报具体如下：

１

、债权申报登记地点：郑州市十八里河宇通路宇通工业园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邮编：

４５００１６

２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每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３

、联系人：王东新

４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６７１８２８１

５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６８９９１２３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股票简称： 中国南车（

Ａ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 � �证券代码：

０１７６６

（

Ｈ

股） 股票简称： 中国南车（

Ｈ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末期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９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８５５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８１

元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周五）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周一）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周五）

一、利润分配方案批准情况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登载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１

、本次

２０１２

年度末期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３

，

８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派发

２０１２

年度末期红利，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９

元（含

税），共计约人民币

１

，

２４２

，

２７０

，

０００

元。

２

、扣税说明：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的

有关规定，公司暂按

５％

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

０．０８５５

元。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通知》”）等

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股息为每股人

民币

０．０８１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如存在除前述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该等股东应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

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

４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股东

（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税前人

民币

０．０９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周五）

除 息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周一）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周五）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的实施办法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三名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除上述三名股东以外的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Ｈ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六、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６２１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３９８４７８５

联系电邮：

ｃｓｒ＠ｃｓｒｇｃ．ｃｏｍ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２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２

元，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方案：

公司以总股本

２５８

，

１２２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２

元（含税），合

计

５６７

，

８６８

，

４００

元。

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５８

，

１２２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合计转增股份

１２９

，

０６１

万股。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１

、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公司暂按

５％

的税率代扣

个人所得税后进行发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０９

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

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所转让的股票持有期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将按照上述通知

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率为：相关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

月）的，实际税率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率为

１０％

，；持股期

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率为

５％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

ＱＦＩＩ

？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简称？ 通知？ ）要求，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９８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

照《通知》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３

、对于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符合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股东，公司按照前

述第一条规定执行；其他自行缴纳所得税的股东，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２

元。

三、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公司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以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六、列示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４０８，２８４，７０７ ７０４，１４２，３５４ ７０４，１４２，３５４ ２，１１２，４２７，０６１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

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１７２，９３５，２９３ ５８６，４６７，６４６ ５８６，４６７，６４６ １，７５９，４０２，９３９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股份总额

２，５８１，２２０，０００ １，２９０，６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０，６１０，０００ ３，８７１，８３０，０００

七、 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４８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１－６２２２３８８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１８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３

元；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税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０．０２８５

元；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２７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年度。

（二）发放对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３

，

８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０．３

元（含税）现金股利，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１１５

，

７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到以后年度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四）扣税说明

１．

对于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扣税情况。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

（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

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

的，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根据以上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

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税后应得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２４

元；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税后应得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２７

元；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税后应得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２８５

元。

公司暂按

５％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２８５

元。 个人股

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

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

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２．

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法人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不含

ＱＦＩＩ

）。 本公司不代扣

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３

元。

３．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发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规定，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本公司委托中

登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

０．０２７

元派发现金红利。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无误

后按照税收协定的规定执行。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

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

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并由该等机

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由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

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

０．００３

元。

三、相关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办法

（一）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及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二）除上述股东外，其他持有本公司股份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办法

１．

咨询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１５

区

６

号楼董事会办公室

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３７０６００８

３．

咨询传真：

０１０－６３７０６００８

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七、备查文件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八届一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星期一）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９

号公司本部

１６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

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名，实到董事

１４

名。

刘海峡董事由于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关天罡董事代为出

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公司

３

名监事列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陈进行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或其授权委托人举

手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回避表决

０

票

同意陈进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曹景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 其任期均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陈进行先生、曹景山先生的简历，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大唐

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补充通知》之附件

１

。

二、审议批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回避表决

０

票

同意调整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战略发展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由

８

名董事组成）

召集人：董贺义（独立董事）

委员：叶延生（独立董事）、曹景山、方庆海、刘海峡、曹欣、李庚生、

赵洁（独立董事）

（二）审核委员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

召集人：姜国华（独立董事）

委员：李恒远（独立董事）、叶延生（独立董事）、关天罡、蔡树文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

召集人：赵洁（独立董事）

委员：李恒远（独立董事）、姜国华（独立董事）、胡绳木、周刚

（四）提名委员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

召集人：赵洁（独立董事）

委员：李恒远（独立董事）、姜国华（独立董事）、胡绳木、周刚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八届一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星期一）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９

号公司本部

１６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

到监事

４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周新农监事由于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已授权管振全监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副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回避表决

０

票

同意乔新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张晓旭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

副主席，其任期均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乔新一先生、张晓旭先生的简历，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大唐

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补充通知》之附件。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８８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 �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３

债券简称：

０８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６

元（含适用税项）；扣除适用税项后个人股东（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５７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股现金红利

人民币

０．０５４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ｓ．ｃｏｍ．ｃｎ

）。

二、分红派息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年度。

２

、本次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３

，

３６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含适用税项），共计派发股利人民币

２０２

，

０２１

，

２００

元。 其中公司外资股股息另行派

发。

３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

１

）对于

Ａ

股的个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暂由本公司统一按

５％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０．０５７

元

／

股。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规定，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

５０％

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

２５％

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并按照《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相关规定执行。

（

２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税前为

０．０６

元

／

股。

（

３

）对于

Ａ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５４

元

／

股。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有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等中国政府部门批准其设立的证明文件；

②

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按中国法律

注册成立的相关证明文件（如工商管理执照等）。由本公司及有关部门核准确认该股东属于

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

现金红利

０．００６

元

／

股；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所得税。

三、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内资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五、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 本公司其他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

Ａ

股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胡浩、孟志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２７７

、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０７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３５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汇欣大厦

Ａ

座

７０７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０１

七、备查文件

（

１

）公司第六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

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１４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１４

名。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规定，提名委员会委员和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董事任期一致，独立非执行董事石义德先生担任的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任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到期，其担任的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

也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到期。

为完善公司治理，符合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委员人数的要求，董事会应增补一名提

名委员会委员和一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１

、增补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张曦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增补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张曦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的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选举张曦轲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独立非执行董事张曦轲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简历》。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９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深中

法房初字第

８

号）。 根据《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重大

事项信息披露的规定，现将深圳市宝东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宝东公司）诉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电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华电公司）、深圳市宝安

龙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龙华公司）及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

管理局合作开发“黄金台山庄”合同纠纷一案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

关于本案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２－１６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初审判决。

二、判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宝东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

４１３４３３．７３

元，由原告宝东

公司负担。

三、其他尚未裁决的诉讼情况

截止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尚未对外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无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利润的可能影响

以上判决为初审判决，本次判决结果对公司的利润未构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深中法房初字第

８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